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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 县 财 政 局 文 件

叶财〔2019〕130 号 签发人：薛 涛

叶 县 财 政 局

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全县行政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，各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

定点供应商:

为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约束机制，保证政府采购活动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开展，促进廉政建设，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协

议供货和服务定点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，按照《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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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意见》（平政办

〔2017〕72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就加强政府采购协议供

货和服务定点管理工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项目范围采购标准及供应

商确定方式

行政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（以下简称采购人）采购协议供货

和服务定点项目，以县财政局公布的项目范围为准。

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

定。

二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采购方法及采购手续

采购人通过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方式采购货物、工

程或服务的，可以采取直接购买或询价、组织供应商竞价等方式

进行。在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库中，选择多家供

应商对其投报的货物、工程或服务的价格、质量、质保、售后等

情况进行比较，确定价格低、质量好、服务优的供应商进行供货。

为简化程序、提高效率，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的，可不向供应

商发放书面询价通知书，采购人可以采取现场直接询价方式进

行。

采取竞价方式采购的，供应商数量应当在三家及以上。

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项目的采购手续和资金支付

手续，按照现行政府采购电子化网上申报、合同备案的程序执行。

三、采购人的权利与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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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通过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方式采购时，在县

财政局确定的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库内自主择优选择供

应商，按其承诺的价格、质保、服务质量等享受优惠。

采购人在采购过程中发现协议供货供应商不按其投标文件

的承诺及协议书的规定执行，服务质量差，价格未按综合优惠率

执行或采取不正当手段经营的，可向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

室投诉或举报，并认真做到：

（一）自觉接受财政、监察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；

（二）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和费用结算制度，不得拖欠货

款。根据供货项目的价格情况，可以采取一事一结或定期结算方

式。采取定期结算方式的，每季度一次结清所欠账款。

（三）勤俭节约，精打细算，加强采购管理，严格执行规定

标准，严格控制经费支出；

（四）严禁要求协议供货供应商、服务商虚开发票；

（五）严禁向协议供货供应商、服务商索要“好处”、“回

扣”、“礼品”或要求供应商为本单位提供协议供货规定以外的

其他物品或服务；

（六）不得与非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发生采

购业务关系。

四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的权利与义务

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拒绝采购人提出的不合理要求。对

采购人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索要回扣、礼品等行为，及时向县财政

局政府采购办公室及有关监督检查单位举报，并认真做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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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热情承接采购人的协议供货任务，做到时间快、质量

优、服务佳、价格合理，做好售中和售后服务；

（二）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各项廉政、财政纪律，

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，坚决杜绝送礼、回扣、报销费用等一

切商业贿赂行为；

（三）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和协议书（中标合同）约定的价

格优惠率、质保和服务承诺执行。配件及有关服务收费应参照品

牌中标优惠率执行。生产厂家价格调整或出新产品，供应商承诺

的政府采购价格优惠率不变，执行中不得低于协议书规定的优惠

率，并在定点协议供货有效期内，所提供的商品为同时期、同品

牌、同规格、同质量、同等数量的全县合理最低价格。生产厂家

或供应商推出对社会的优惠服务或酬宾活动等，其价格、服务优

惠率高于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中标承诺的，按其

对社会推出的优惠服务或酬宾活动等的价格执行；

（四）认真把好协议供货及服务质量关，按标准配置供货，

不得因价格折让而降低服务标准和商品质量，对协议供货过程中

发生的质量问题，严格按投标文件和协议书承诺予以解决；

（五）自觉接受叶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的工作指导

和监督管理，积极配合,主动提供真实情况，协助处理定点协议

供货业务履行中发生的各种争议；

（六）配合采购人做好每笔（批）协议供货项目的信息公告。

公告内容包括采购人、供应商名称，供货项目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

数量、单价、总金额、质保、服务要求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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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应商未经县财政局政

府采购管理办公室的批准，不得在办公场所及室外悬挂含有政府

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内容的标语、广告。

五、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政府采购

支付手续，对属于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供货范围的项

目，采购人擅自在定点协议供货供应商之外的商家采购的，国库

支付中心不得办理支付手续，对违反规定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

任。

六、监督与违规处理

（一）财政、监察、审计等部门依法对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

服务定点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定期或不定期对供应商履约情

况进行检查考核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价格、服务质量、业务量、

各采购单位的反馈意见、社会各界的监督等，并将考核结果进行

公告。

（二）采购人在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采购过程中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一经查实，给予通报批评，并按政府采购有

关法律、法规处理：

要求供应商虚开发票的；向供应商索要“好处”、“回扣”

的；要求供应商提供协议书规定以外的其他物品及服务的；未经

批准到非协议供货供应商处采购的；不按合同及时向供应商付款

的；拒绝接受政府采购办公室及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的等。

（三）供应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经调查属实，第一次做出

警告，列入不良记录；第二次做出严重警告，列入不良记录；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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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直接取消其协议供货供应商资格，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，1-3

年内禁止参加叶县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定点服务招标采购活动。：

未按中标承诺给予价格、质保、服务等优惠的；违反国家规

定或协议书承诺的质量标准，以次充好，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；

不积极配合协助处理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业务履行中发生的各

种争议的；为采购人虚开发票的；为未取得协议供货供应商资格

的供应商代开发票的；以实物、货币、服务等形式向采购人行贿

或回扣，进行不正当竞争的；拒绝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监

督检查的等。

七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叶县财政局 2018 年 3 月 19

日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叶财〔2018〕3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2019 年 12 月 29 日

叶县财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
